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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地遥感监测技术指南》北京市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1、 [bookmark: _Toc155990900]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
1.1 任务来源
[bookmark: _Toc155990901]开展裸地的精细化监管，实施扬尘精细化管控是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支撑大气污染防治再续北京奇迹的重点任务之一。2023年8月，北京市市委书记尹力在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指出，“要高标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强化施工、道路、裸地‘三尘’共治，加强区域联防联控”。2024年7月，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全面建设美丽北京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实施意见》，更是将裸地的治理作为支撑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的任务之一，提出“强化扬尘精细管控，因地制宜基本实现裸地动态清零。”
提升扬尘监管水平是促进北京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关键措施。2013年以来，面对人民群众对北京空气质量改善的殷殷期待，北京以超常规措施开展大气污染治理，以十年时间实现了发达国家二十年的治理成效，创造了“北京奇迹”。随着治理进程的推进，北京大气污染的生活化、面源化特征愈发突出，一季度扬尘污染频发已经成为北京空气质量持续改善面临的关键问题，为此北京连续两年实施“扬尘百日攻坚行动”，通过对施工、道路、裸地的精细化、系统化、规范化管理，有效遏制扬尘污染带来的影响。
监测是监管的基石。目前，北京市通过高分辨率卫星遥感监测与地面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已经实现了对裸地类型、分布、面积、扬尘管控措施的动态监测，建立了3万余块裸地图斑的台账，并与各区生态环境部门两级联动，形成“市级遥感监测发现问题、区级现场落实督促整改”的监管模式，及时发现并解决裸地扬尘管控不到位的问题，为北京裸地扬尘的监管提供技术支撑。为了持续提供高水平的技术支撑，实现“裸地动态清零”的目标，必须尽快制定符合北京裸地扬尘特征和管理需求的标准规范，制定标准化的监测流程、产出高质量的监测数据。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经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申请，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并将本文件列入《2024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第一批）》，项目名称为《裸地遥感监测技术指南》，项目编号20241064。
1.2 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bookmark: _Toc155990902]标准编制单位是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该单位是国家生态环境监测一级站，是“北京市大气颗粒物监测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监测技术研究实力雄厚，监测工作经验丰富。拥有2007年以来长时间序列的高分辨率遥感影像，2018年开始月度化开展裸地遥感监测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技术资料和工作经验。
标准由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归口并组织实施。
2、 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bookmark: _Toc4100][bookmark: _Toc131516431][bookmark: _Toc155990903][bookmark: _Toc26452][bookmark: _Toc490729005][bookmark: _Toc103617111]2.1 是落实国家及北京政策对扬尘污染防治的部署要求
扬尘源是影响北京空气质量的重要污染源之一，国家及北京高度重视扬尘污染治理工作。2013年9月国务院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提出综合整治城市扬尘，并将扬尘管控纳入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16年7月行动计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结果指出，扬尘综合整治措施是对PM2.5浓度下降贡献最为显著的措施之一，并进一步提出严控扬尘污染以实现北京市空气质量长效改善。2018年，国务院先后发布《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北京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中央要求、结合本市实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北京市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将“打好扬尘污染管控战”作为打赢蓝天保卫战的四大战略之一，聚焦扬尘等重点防治领域制定行动计划。《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整治面源扬尘，应用卫星遥感等手段，按月监控裸地和拆迁地块的分布、整治情况。要求各区采取生物覆盖、绿化、硬化等措施及时整治裸地、拆迁地块的扬尘污染，整治完成比例位于全市后10位的乡镇（街道），由市环保部门按月予以通报。本标准将为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履行责任提供技术途径，将国家及北京相关政策对裸地扬尘污染防治的要求落到实处。
[bookmark: _Toc11146][bookmark: _Toc11831][bookmark: _Toc131516432][bookmark: _Toc155990904]2.2 是建立清单式管理方式、提升监管效能的迫切需求
[bookmark: _Toc24682][bookmark: _Toc30439][bookmark: _Toc131516433][bookmark: _Toc155990905]裸地的遥感监测为实现裸地扬尘源的全面远程监控提供了技术路径。裸地扬尘源存在分布广泛、变化快、管控难度大、问题易反复的特征，依靠人工巡查方式，持续投入人力物力，亦只能维持约1%的覆盖率，无法实现对裸地扬尘源的全面、及时、精准管控。遥感卫星影像数据具有覆盖范围广、时效性高、更新频率快、波段信息丰富等诸多优势，能快速准确地获取裸地分布信息，了解其类型、所处施工阶段、动态变化，全面建立裸地的台账清单并高频次动态更新，支撑全视野开展裸地的监管。此外，通过遥感监测可以获取扬尘覆盖措施落实情况，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供扬尘管控措施落实不到位的问题线索，辅助精准执法，促进问题整改到位，提升执法和管理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建立规范化、标准化的裸地遥感监测技术规范，可以支撑裸地形成清单式管理方式，提升裸地扬尘源监管效能的迫切需求。
2.3 是强化遥感技术应用、促进监测手段现代化的技术需求
北京市于2018年开始开展裸地遥感月度监测关键技术研究，经过多年探索，北京市裸地遥感监测已进入业务化运行阶段，需要固化研究成果，保证裸地遥感监测结果的可比性、持续性和可靠性。当前扬尘监管处于生态环境部门牵头、住建、园林、水务等行业主管部门参与，区级、街道乡镇级具体监管的多元主体共治格局，裸地监测数据在数据来源规范性、技术方法统一性、技术指标完备性上缺乏统一的监测技术规范，容易造成裸地监测成果不兼容、利用率低的问题。建立裸地遥感监测技术规范，有利于固化裸地遥感监测技术成果，强化遥感监测技术应用，更高质量地服务于北京市扬尘精细化管控需求。
本指南将指导北京市各级行业主管和生态环境监测部门，利用遥感监测技术开展裸地监测，加强裸地日常监管和风险管理，助力高效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要求。
3、 适用对象基本情况。
本指南适用于规范化裸地的遥感监测工作，规定了裸地遥感监测的工作程序、监测资料准备、遥感监测方法、质量控制与精度评估、监测成果、裸地整治率评价等内容。目前北京市每个月对裸地分布情况开展遥感监测，对裸地的类型、施工阶段、变化状态、覆盖情况进行解译，结果用于对乡镇裸地扬尘管控情况的评价。2024年裸地图斑数量22000余块，全年监测未管控裸地平均面积为41.0平方公里，处于五年来最低水平，平均管控率75.7%。各区皆有裸地分布，房山区、昌平区、大兴区裸地分别较多。本指南对裸地遥感监测的对象进行了定义、对监测方法提出了相应的技术要求；对监测的裸地类型、施工阶段、变化状态、覆盖情况等指标进行了特征说明；对质量控制和经度评估提出了要求；规范了评价方法和评价等级。对北京市及各区开展裸地遥感监测工作提出了技术指导作用。
4、 [bookmark: _Toc103617113][bookmark: _Toc155990907]主要起草过程。
2023年申报阶段，基于已经开展的业务工作完成了标准初稿的编制。申报为一类标准。
2024年1月，《裸地遥感监测技术指南》标准编制组正式成立，并启动标准编制工作，明确标准编制的工作计划和人员安排。
2024年1月-4月，编制组开展需求调研，修改完成标准文本与编制说明的专家咨询稿。
2024年5月，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以函审的方式，邀请了北京市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二十一世纪空间技术应用股份有限公司的7位标准制定领域和生态环境行业专家提出修改意见。
2024年5月-8月，编制组就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修改，形成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的征求意见稿。
5、 [bookmark: _Toc103617114][bookmark: _Toc155990908]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5.1 编制原则
[bookmark: _Toc17235][bookmark: _Toc131516445][bookmark: _Toc13427]5.1.1衔接相关法律法规
以国家和北京市现行生态环境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规划中扬尘污染防治的相关要求为依据，符合各项法规要求，与现行相关标准协调衔接，满足环境监督管理要求。
[bookmark: _Toc16964][bookmark: _Toc28247][bookmark: _Toc131516446]5.1.2科学性、可行性和系统性
[bookmark: _Toc26145][bookmark: _Toc131516447][bookmark: _Toc23033]全面调研国内外裸地遥感监测技术，充分借鉴北京市及其他省市已有的裸地遥感监测技术水平，基于北京市现有裸地遥感监测现状，制定裸地遥感监测技术指南，形成裸地遥感监测工作程序、监测材料准备、遥感监测方法、质量控制与精度评估、整治情况评价等技术要求。
5.1.3促进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以减少未管控裸地为目标，以公众对蓝天常在的需求为导向，明确扬尘污染管理需求，提高扬尘监管水平。
[bookmark: _Toc155990909]5.2 制定依据
[bookmark: _Toc31566][bookmark: _Toc131516449][bookmark: _Toc22723]依据以下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结合北京市裸地遥感监测业务化运行体系和经验编制本指南。
5.2.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八条要求对环境状况开展调查及评价。
第十八条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或者委托专业机构，对环境状况进行调查、评价，建立环境资源承载能力监测评价机制。
[bookmark: _Toc131516450][bookmark: _Toc1059][bookmark: _Toc20696]5.2.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和第七十一条明确了裸地扬尘防治的具体措施。
第六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建设施工和运输的管理，保持道路清洁，控制料堆和渣土堆放，扩大绿地、水面、湿地和地面铺装面积，防治扬尘污染。
第六十九条 暂时不能开工的建设用地，建设单位应当对裸露地面进行覆盖；超过三个月的，应当进行绿化、铺装或者遮盖。
第七十一条 市政河道以及河道沿线、公共用地的裸露地面以及其他城镇裸露地面，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规划组织实施绿化或者透水铺装。
[bookmark: _Toc14571][bookmark: _Toc131516451][bookmark: _Toc30927]5.2.3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八十六条明确了裸露地面绿化或铺装的具体要求。
第八十六条 裸露地面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进行绿化或者铺装：（一）待开发的建设用地，建设单位负责对裸露地面进行覆盖；超过三个月的，应当进行临时绿化或铺装；（二）市政道路及河道沿线、公共绿地的裸露地面，分别由交通、水务、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按照规划进行绿化或者铺装；（三）其他裸露地面由使用权人或者管理单位负责进行绿化或者铺装，并采取防尘措施。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鼓励对裸露农田采取生物覆盖、留茬免耕等措施，防治扬尘污染。
5.2.4关于全面建设美丽北京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实施意见
《关于全面建设美丽北京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实施意见》要求对基本实现裸地动态清零。
强化扬尘精细管控，推广施工工地基坑气膜等新技术，提升各类道路清扫保洁水平，因地制宜基本实现裸地动态清零。
[bookmark: _Toc13612][bookmark: _Toc131516452][bookmark: _Toc951]5.2.5北京市“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要求对裸地扬尘实施分类治理。
[bookmark: _Toc69][bookmark: _Toc5962][bookmark: _Toc131516453]分类治理裸地扬尘。按照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绿则绿、宜覆则覆的原则，分类施策整治裸地扬尘。
5.2.6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2023-2024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方案（环大气〔2023〕73号）
2023年12月，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联合印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2023-2024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方案》（环大气〔2023〕73号），要求着力提升大气面源管理水平，强化扬尘综合管控。
对城市连片裸露地面、易产尘堆放场所以及废旧厂区等进行排 查建档并采取围挡、苫盖、洒扫或绿化、硬化等抑尘措施。
5.2.7推进美丽北京建设 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2024年行动计划
《蓝天保卫战2024年行动计划》中要求提升城市环境精细化管控水平，完善扬尘管控工作机制。
加强对各区和建筑集团公司扬尘管控情况评价、通报，督促落实施工扬尘管控措施，确保扬尘不出工地。
[bookmark: _Toc155990910]5.3 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bookmark: _Toc103617125][bookmark: _Toc155990911]5.3.1与现行法律、法规的关系
本指南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修正）和《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2018年修正）等大气污染法律法规的相关条款制定的地方推荐性标准，有效衔接《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国发〔2023〕24号）和《北京市“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京政发〔2021〕35号），用于规范裸地遥感监测的技术要求，提高裸地遥感监测质量，服务于大气环境管理和保护。
5.3.2与现行标准的关系
1. 裸地扬尘相关标准
《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HJ/T 393-2007），原国家环保总局发布，规定了防治裸地等各类城市扬尘污染的基本原则和措施，并建议建设基于GIS 的城市扬尘管理系统。《建筑施工裸地遥感监测技术导则》（T/CECS 995-2022），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印发，规定了建筑施工裸地遥感监测的指标体系、技术流程以及外业调查流程与精度评估。
本指南是对上述标准在北京市进行本地化应用的延伸扩展，既参考了裸地遥感监测的技术流程、指标体系等要求，又扩大了监测对象范围、增加了评价指标，实现了对裸地的高效、快速、连续、动态监测和有效监管。
2. 遥感应用相关标准
《建筑施工裸地遥感监测技术导则》（T/CECS 995—2022）、《重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遥感监测技术规范》（DB11/T 2217-2024）、《入河（海）排污口排查整治无人机遥感解译技术规范》（HJ 1234—2021）、《矿产资源开发遥感监测技术规范》（DZ/T 0266—2014）、《土地利用动态遥感监测规程》（TD/T 1010-2015）等标准在卫星和航空遥感解译和现场调查技术方面以及在监测成果应用方面，为本指南提供了参考案例。
3. 遥感质量相关标准
本指南采用《数字测绘成果质量要求》（GB/T 17941—2008）、《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18316—2008）、《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24356）、《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1:5000 1:10000正射影像地图》（GB/T 33182—2016）、《数字正射影像质量检验技术规程》（CH/T 1027—2012）评价遥感影像及遥感解译的技术参数和质量。
5.4 与国内外同类标准的对比情况
[bookmark: _Toc155990926]5.4.1 国内同类标准
近年来，随着遥感技术的兴起，遥感技术逐步应用到了生态环境监测中，为生态环境监管提供数据支撑。2021年生态环境部将发布了《自然保护地人类活动遥感监测技术规范》（HJ1156-2021），规定了自然保护地人类活动遥感监测的主要内容、技术流程、方法及技术要求等。2022年生态环境部发布了《入河（海）排污口排查整治无人机遥感解译技术规范》（HJ 1234—2021）指导和规范各地开展入河（海）排污口排查工作。同年，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发布了《建筑施工裸地遥感监测技术导则》（T/CECS995- 2022）规范了建筑施工裸地遥感监测的技术要求。2024年北京市发布《重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遥感监测技术规范》（DB11/T 2217—2024）规定了重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遥感监测工作程序、遥感解译、现场调查、关注度级别判定、监测成果以及质量控制等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155990927]5.4.2国外同类标准
未查到遥感技术应用于裸地监测相关标准。
[bookmark: _Toc155990928]5.4.3本指南与国内外同类标准的对比
本指南与上述4个标准的比较见表1。本指南在适用范围、调查对象、数据资料准备和调查指标方面存在较明显的差异。
适用范围：本指南适用于北京市裸地的遥感监测和整治率评价，T/CECS995适用于全国建筑施工裸地遥感监测。两个文件适用区域不同，本指南更专注于裸地遥感技术在北京市本地化应用方面。DB11/T 2217适用于北京市，但仅用于重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的遥感监测和结果评价。HJ 1234则适用于全国入河（海）排污口遥感监测。
目的任务：本指南的制定是为了动态监测裸地及变化情况，并对裸地的整治率进行评价。T/CECS995仅为了动态监管裸地，无评价方面的相关要求。DB11/T 2217的制定是服务于土壤污染动态监测与分级管理。HJ 1234-2021的制定是为了规范化入河排污口的排查。
监测/调查对象：本指南的监测对象为裸地，不仅包括工程施工类型的裸地，如房屋建筑、交通建设、绿化工地、水务工地、拆迁工地。还包括场站类的裸地，如建筑垃圾消纳场、混凝土搅拌站。此外，还包括未利用裸地、沙荒地。T/CECS995仅包括建筑施工裸地，本指南的监测对象覆盖范围更广。DB11/T 2217的监测对象为制造业、采矿业等在产和关停退出原址用地。HJ 1234-2021的监测对象为入河（海）排污口。
监测/调查手段：本指南建议采用遥感监测和外业核查相结合的方式，使监测结果的准确度更高。与DB11/T 2217、HJ 1234、T/CECS995监测手段有相似性。本指南和DB11/T 2217、T/CECS995聚焦使用卫星遥感技术而HJ 1234更专注于使用无人机。
评价/评价指标：本指南中的监测指标包括了裸地的类型、施工阶段、动态变化状态，这与T/CECS995有相似之处，区别在于本指南还设定了整治率评价方法和评价等级。在监测的基础上进行了评价，更有应用价值。HJ 1234也仅设定了监测指标，无评价指标。DB11/T 2217也设定了评价指标，为关注度评价指标。

成果应用：本指南强调了整治率评价，方便衔接管理政策和应用于裸地整治水平的日常管控。DB11/T 2217强调了关注度判定，用于衔接土壤污染管理政策和应用于重点建设用地的日常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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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本指南与国内外相关标准的对比
	对比指标
	本指南
	DB11/T 2217
	HJ 1234
	T/CECS995

	适用范围
	北京市裸地
	重点建设用地
	入河（海）排污口
	全国各地建筑施工裸地

	目的任务
	裸地监测、整治率评价
	土壤污染动态监测与分级管理
	排查工作
	建筑施工裸地监测

	监测/调查对象
	房屋建筑、交通建设、绿化工地、水务工地、拆迁工地、建筑垃圾消纳场、混凝土搅拌站、未利用裸地、沙荒地等裸露地面
	制造业、采矿业等在产和关停退出原址用地
	直接或通过管道、沟、渠等排污通道向环境水体排放污水的口门
	房屋建筑、交通建设、绿化工地、水务工地、拆迁工地等施工过程中的裸露地面

	监测/调查手段
	遥感监测、外业核查
	现场调查、遥感监测
	实地调查、无人机航测
	遥感监测、外业调查

	监测/调查指标
	裸地的类型、施工阶段、动态变化状态
	拆除活动、施工活动-修复工程、施工活动-开发建设、新改扩建活动及其他人类活动
	工矿企业排污口，规模化水产养殖排污口，规模化畜禽养殖排污口，农村生活污水散排污口，大中型灌溉区排口，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污口，工矿企业、工业及其他各类园区雨洪排口
	裸地的类型、施工阶段、动态变化状态和苫盖比例。

	成果应用
	整治率评价
	关注度判定
	--
	--


6、 [bookmark: _Toc155990912][bookmark: _Toc103617126]主要条款及条款编制依据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6.1 文件内容框架
[bookmark: _Toc155990913][bookmark: _Toc103617127]本标准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工作程序、监测资料准备、遥感监测方法、质量控制与精度评估、整治率评价、附录共九部分。
（1）范围：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和适用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标准中引用的标准。
（3）术语和定义：本标准中关键词的解释。
（4）工作程序：本标准中裸地遥感监测需要遵循的工作程序。
（5）监测资料准备：本标准中开展裸地遥感监测需要准备的资料要求，包括对遥感影像及工程/场站台账的要求。
（6）遥感监测方法：本标准中对监测对象、监测方法、监测指标的要求。
（7）质量控制与精度评估：本标准中对监测成果、内业检查、外业核查和精度评估的要求。
（8）裸地整治率评价：本标准中对裸地整治率计算方法、评价指标的要求。
[bookmark: _GoBack]（9）附录：本标准中涉及的资料性附录。
6.2 范围
[bookmark: _Toc155990914]本标准规定了裸地遥感监测的工作程序、监测资料准备、遥感监测方法、质量控制与精度评估、整治率评价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大气扬尘源裸地的遥感监测，不适用于敏感管控区域及农用地裸地。
	GB/T 17941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要求标准

	GB/T 33182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 1：5 000  1：10 000正射影像地图

	CH/T 1027
	数字正射影像图质量检验技术规程


6.3 规范性引用文件
[bookmark: _Toc155990915]本指南“裸地”定义，引用《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和《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HJ192中相关定义。
本指南“图斑”定义，引用《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技术规范数据质量控制（试行）》（HJ 1145）中相关定义。
本指南“数字正射影像图”定义，引用《摄影测量与遥感术语》（GB/T 14950）中相关定义。
本指南“5.1.5”，应按《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 1_5 000 1_10 000正射影像地图》（GB/T 33182）中数字正射影像质量的规定执行。
本指南“5.1.6”，数字正射影像质量检验的基本要求、工作流程、检验方法和质量评定方法应按《数字正射影像图质量检验技术规程》（CH/T 1027）的规定执行。
本指南“7.2.1”和“7.3.1”，样本的选取应参照《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24356执行。
本指南“7.2.2”，遥感监测内业检查内容包括空间参考系、位置精度、属性精度、完整性、逻辑一致性、标准质量等内容，按照《数字测绘成果质量要求标准》GB/T 17941的规定执行。
6.4 术语及定义
[bookmark: _Toc155990916]6.4.1 裸地 bare land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07）中裸地的概念为：指表层为土质，基本无植被覆盖的土地；或表层为岩石、石砾，其覆盖面积≥70%的土地。该定义中“表层为土质”的定义符合本指南裸地的概念，因此参考使用。《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HJ192-2015）中裸土地的概念为：地表土质覆盖，植被覆盖度在 5 %以下的土地。本指南参考了该标准中对植被覆盖的定义。参考上述定义，本指南形成了对裸地的定义为表层为土质，植被覆盖度在5%以下的土地。除此之外，本指南中定义的裸地按是否铺装或被基坑气膜等材料覆盖，可分为覆盖裸地和未覆盖裸地。
6.4.2 矢量化 vectorization
本指南矢量化定义为形成矢量数据的过程。矢量数据通过点、线、矩形、多边形等元素来定位和描述图形。
6.4.3 图斑 patch
本指南图斑的定义参考HJ1145定义为遥感影像上以某地类为主的地块，以及被行政界线、地表覆盖类型界线或线状地物分割的地块所对应的矢量数据。
[bookmark: _Toc9562][bookmark: _Toc23965][bookmark: _Toc131516461]6.4.4数字正射影像 digital orthophoto image
《摄影测量与遥感术语》（GB/T 14950—2009）中“数字正射影像图”的定义是“经过正射投影改正的影像数据集。”。本指南引用了此定义。 
[bookmark: _Toc131516462][bookmark: _Toc29871][bookmark: _Toc25862]6.4.5外业核查 field verification
[bookmark: _Toc30652][bookmark: _Toc22738][bookmark: _Toc20121]本指南外业核查定义为对裸地遥感监测成果进行现场核实。
6.5 工作程序
[bookmark: _Toc155990917]裸地遥感监测需要遵循规范性、可操作性、先进性与经济技术可行性的原则，保证监测结果的可靠、可比和准确。
裸地遥感监测应结合行业主管部门的工程（场站）信息，采用卫星遥感监测技术开展，并通过内外业核查，进行精度验证，主要工作程序包括：
1)监测资料准备：准备全面覆盖监测区域的数字正射影像图，获取监测区域工地（场站）行业主管部门的施工许可/工商注册等信息；
2)裸地遥感监测：开展裸地的遥感监测，监测指标包括裸地的边界、类型、面积、动态变化等，工程类裸地还应开展施工阶段监测；
3)成果质量控制：对裸地遥感监测结果进行内业检查、外业核查，评估遥感监测精度，把控成果质量；
4)整治情况评价：核算监测区域整治率，进行整治情况评价。
6.6 监测资料准备
[bookmark: _Toc131516471][bookmark: _Toc32537]6.6.1遥感影像要求
[bookmark: _Toc27429][bookmark: _Toc131516473]高质量的遥感影像是遥感解译高质量结果的先决条件，本标准规定遥感影像需采用数字正射影像，数字正射影像的质量应符合《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 1:5 000 1:10 000正射影像地图》（GB/T 33182）的规定，数字正射影像质量检验的基本要求、工作流程、检验方法和质量评定方法应按《数字正射影像质量检验技术规程》（CH/T 1027）的规定执行。
6.6.2工程（场站）台账要求
为保障解译工程（场站）类裸地时，有辅助资料可了解工程（场站）名称、类型、位置、边界范围等详情，定位工程（场站）位置。在开展解译工作前，需要收集各行业施工许可信息了解各行业工地基本详情。对于建筑垃圾消纳场和混凝土搅拌站，需要收集工商注册信息了解场站基本详情，用于形成工地场站矢量化台账。辅助该矢量化台账，解译工地场站边界范围内裸地。
[bookmark: _Toc155990918]6.7 遥感监测方法
6.7.1监测对象
本指南中裸地遥感监测的对象不仅包括因施工建设活动形成的裸地，还包括建筑垃圾消纳场及混凝土搅拌站内的未硬化地面、露天存放的裸露土堆以及自然裸露的地表。本指南的监测对象不包括矿山开采、高压电站等敏感区域周边裸地以及复耕地、裸露农田等农用地裸地。
6.7.2监测方法及要求
裸地遥感监测应基于遥感影像，沿裸地的影像纹理边缘解译，形成裸地图斑。图斑监测一般要求参照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技术规范疑似生态破坏问题图斑遥感识别（试行）（HJ 1337—2023）中相关要求。该标准中要求“工业开发建设、能源开发建设、矿产资源开发类型的疑似人为活动变化图斑，提取面积不小于200m2；旅游开发建设、居民点建设、养殖开发和其他开发建设类型的疑似人为活动变化图斑，提取面积不小于400m2；其他道路、水渠、输电线路等线性类型的疑似人为活动变化图斑，提取宽带不小于6m。”本指南参考上述标准，设定图斑监测要求为线性图斑短边宽度宜大于6m，非线形图斑最小上图图斑面积宜大于200m2。本指南要求图斑矢量与对应遥感影像套合精度应优于2个像元。图斑边界与影像中裸地位置匹配误差应在2个像元以内。该条文参照《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技术规范疑似生态破坏问题图斑遥感识别（试行）》HJ 1337—2023。
每个裸地图斑应具有唯一代码，代码编制要求如下：
裸地编码宜采取“行政区/乡镇（街道）全称拼音首字母大写-基本编号-分支编号”的形式。行政区/乡镇（街道）全称拼音首字母大写和基本编号是代码必有项，分支编号仅在存在图斑切割情况下使用。
（1） 全市尺度开展监测时宜使用行政区全称拼音首字母大写，区级尺度开展监测时宜使用乡镇（街道）全称拼音首字母大写，如不同乡镇的全称拼音首字母大写相同时，可采用街道乡镇全称拼音代替首字母大写的方式。
（2） 基本编号从1开始，依次顺延使用自然数对图斑进行编号。例如顺义区第一个编号为SY-1。
（3） 新增裸地图斑应确定是否为当年内退出后又复出的裸地图斑，如是则依旧使用之前的编号，如不是则根据本区最大值往后顺延编号。（如上个月顺义区最大为SY-100，则本期新增且不是复发的编号从SY-101开始编）
（4） 出现一个图斑切割后形成多个小图斑的情况时，切割后面积最大的部分保留原始编号，形成的小图斑按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依次形成分支编号。分支编号从1开始，依次顺延使用自然数进行编号。例如SY-1-1、SY-1-2……见下图。
工程（场站）类裸地监测要求如下：
（1） 工程（场站）类裸地应基于涵盖注册信息的台帐开展遥感监测，依托经纬度定位位置，监测工地（场站）边界矢量。
（2） 台账内的工程（场站），应在其边界内开展裸地遥感监测。台账外存在施工痕迹的裸地，应先监测其施工范围，后对范围内裸地进行遥感监测；
（3） 工程（场站）类裸地遥感监测应符合上述编码要求的规定；
（4） 工程（场站）类裸地应将台账信息挂接到监测图斑中。
[image: ]
6.7.3监测指标
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可客观、清晰、大范围空间连续的展现地表覆盖情况。通过形状、颜色、纹理等特征可对裸地的类型、施工阶段、动态变化状态和分类进行解译。监测指标应包含裸地的行政区划归属、类型、施工阶段、动态变化状态、面积、经纬度等。裸地类型应根据裸地图斑在遥感影像上所呈的行业特征、结合工程（场站）台账信息综合研判后进行监测。
经过多年来裸地遥感解译经验，将裸地类型划分了3个一级类和9个二级类的裸地类型分类体系，各类型典型裸地图斑如下表所属。
表2 裸地类型及典型图斑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典型图斑

	工程类
	房建市政工程裸地
	[image: 1714275793487]

	
	交通工程裸地
	[image: 1714275852168]

	
	水务工程裸地
	[image: ]

	
	园林绿化工程裸地
	[image: 1714275978340]

	
	拆迁裸地
	[image: 1714276015951]

	场站类
	建筑垃圾消纳场裸地
	[image: 1714276039970]

	
	混凝土搅拌站裸地
	[image: 1714276226708]

	其他类
	未利用裸地
	[image: 1714276255513]

	
	沙荒裸地
	[image: 1714276318532]


结合遥感影像上的纹理、色彩特征，施工类裸地按照施工阶段，可分为5个阶段。5个阶段在遥感影像上皆存在明显的特征，易于开展分类提取。各施工阶段类型解译特征应符合表2的规定。
1、土石方阶段：土石方工程是土木工程中，对土石方的开挖、运输、填筑、压实等主要施工过程的总称。这一阶段主要包括人工平整场地、机械平整场地、填缺、挖余、填余等工序。该阶段的设定参考了《土方与爆破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01），该标准可以明确土石方阶段所涵盖的施工内容和要点。
2、主体施工阶段：主体施工阶段通常指建筑物的主体结构施工，包括框架结构、装配式结构、拱壳结构等的施工。该阶段的设定参考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等标准。
3、主体完工未绿化阶段：这一阶段指的是主体结构施工完成后，但尚未进行绿化工作的阶段。此时建筑物的基本结构已经完成，但周边环境尚未进行绿化和美化。该阶段的设定参考了《城市绿化条例》、《城市绿地设计规范》等。
4、拆迁阶段：指将原有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拆除，为新的建设项目创造条件的阶段。
5、其他阶段：
根据具体工程项目的不同，还可能存在其他施工阶段，如装修阶段、设备安装阶段等。这些阶段的术语和规范会根据具体工程类型和需求而有所不同。
表3 裸地类型及典型图斑
	施工阶段类型
	典型图斑

	土石方阶段
	[image: 1714283090138]

	主体施工阶段
	[image: 1714283090144]

	主体完工未绿化阶段
	[image: 1714283090148]

	拆迁阶段
	[image: 1714283090134]

	其他阶段
	[image: 1714283090151]


结合裸地图斑在遥感影像前后时相上的变化特征，可对裸地动态变化开展监测。裸地动态变化状态可分为6类，分别为新增、扩大、延续、缩减、退出、绿化。各动态变化解译特征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4 裸地动态变化及典型图斑
	裸地动态变化状态
	典型图斑（前时相，后时相）

	新增
	[image: 1714358221606][image: 1714358229190]

	扩大
	[image: 1714358427851][image: 1714358477122]

	延续
	[image: 1714358558619][image: 1714358576667]

	缩减
	[image: 1714359062336][image: 1714359072426]

	退出
	[image: 1733289201372][image: 1733289225826]

	绿化
	[image: 1714359811073][image: 1714359828010]


6.8 质量控制与精度评估
6.8.1 监测成果
裸地遥感监测成果应以矢量格式存储，属性表结构可参考附录A.2。监测成果的空间参照应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空间投影及相关参数的选取应符合以下要求：
阿尔伯斯等积投影；
椭球体：CGCS2000椭球体；
中央经线：东经110°；
双标准纬线：北纬25°和47°；
投影起始纬度：12°；
中央经线偏差和起始点偏差：0。
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是因为自2008年6月18日原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发布2008年第2号公告，经国务院批准，自2008年7月1日起，正式启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到2018年全面完成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转换工作。《国土资源部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关于加快使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的通知》（国土资发〔2017〕30号）要求2018年7月1日起全面使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将停止提供非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下的测绘成果。采用阿尔伯斯等积投影是为了保持等面积特性，采用Albers等面积割圆锥投影投影类型，该投影中央经线为东经110°；双标准纬线：北纬25°和47°；投影起始纬度：12°；中央经线偏差和起始点偏差：0。
6.8.2 内业检查
质量控制贯穿裸地遥感监测、检查和外业核查整个过程，结果不符合质量规定的，需重新开展工作。监测成果在用于评价前应通过内业检查，需要按照比例对检查成果进行抽样后结合遥感影像开展内业检查。样本的选取应参照《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24356）执行。裸地遥感监测成果内业检查应综合考虑空间覆盖等因素对裸地监测图斑进行随机抽样，抽样比例宜大于15%。裸地遥感监测成果内业检查内容应包括空间参考系、位置精度、属性精度、完整性、逻辑一致性、标准质量等内容，成果质量按照《数字测绘成果质量要求》GB/T 17941的规定执行。遥感解译成果验收与质量评定应按 GB/T 18316 中过程检查、最终检查、验收、质量评价体系的规定执行。
6.8.3 外业核查
经内业检查修正后的裸地遥感监测成果应抽样进行外业核查。内业判定具备不确定性的图斑应全部进行外业核查，其他图斑宜进行随机抽样，抽样比例宜大于2%。样本的选取应参照《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24356）执行。外业核查前应制作核查计划，确定需要外业核查的图斑位置和外业路线。设计的外业路线要符合实际情况，具备可执行性。在现场察看、走访过程中，应核实地块裸地类型、工程类裸地所处施工阶段和整治情况，并拍照记录。外业调查数据表应真实、完整填写，外业核查中发现遥感监测存在误判情况时，应以外业调查结果为依据对监测成果进行修订。对无法进入、地物影像形态与实地差异较大以及其他影像未能体现的情况，应进行现场信息记录。外业核查应如实填写外业调查数据表，表式宜符合附录A.3的规定。现场拍摄方位不少于3个，为确保照片真实，照片应标注时间、地点、经度、纬度等信息。对裸地对象应特别关注，局部放大拍摄照片，不低于1000万像素，照片上的经纬度精确到0.00001度。如果外业核查发现误判情况，应以外业调查结果为依据对裸地遥感监测成果进行修订。
6.8.4 精度评估
地遥感监测成果经外业修订后，应对监测结果随机抽样进行内业精度评估，抽样比例不低于15%。对于精度达不到要求的应重新对监测成果进行修订，直到达到相应的精度要求。精度评估的方法为，利用抽检发现误判的图斑数量除以抽检图斑总数得到抽样监测成果的识别准确率。图斑的准确性检验应包括边界正确性和指标属性正确性。由于监测成果用于评价各区、乡镇和工程场站的裸地的整治情况，因此需要精度比较高，准确率应在90%以上，未达到精度要求的监测成果应重新进行监测或对结果进行修正，直至达到相应的精度要求。
6.9 整治情况评价
6.9.1　计算方法
监测成果过应通过计算得到监测区域的整治率。
6.9.2　评价等级
针对监测区域的整治率进行评价，评价等级可分为4类。
[bookmark: _Toc155990922]2023年7月-2024年2月对全市1941家工地开展整治率评估，对每月后30个工地开展整治率计算，进入后30的工地整治率都在50%以下。以2024年12月工地遥感监测结果为例，对1369家工地整治率进行评估，整治比例100%的工地占比52%、整治率80%-100%的工地占比28%。整治率60%-80%的工地占比6%。整治率低于60%的工地占比5%。因此确定整治比例为100%的工地等级为优，80%-100%的工地等级为良，60%-80%的工地等级为中，低于60%的工地等级为差。
表5 进入后30工地整治率情况
	
	23年7月
	23年8月
	23年9月
	23年10月
	23年11月
	23年12月
	24年1月
	24年2月

	1
	0%
	0%
	6%
	0%
	0%
	0%
	5%
	1%

	2
	0%
	0%
	7%
	2%
	5%
	2%
	8%
	2%

	3
	0%
	2%
	8%
	2%
	5%
	2%
	16%
	3%

	4
	0%
	3%
	8%
	3%
	6%
	3%
	20%
	4%

	5
	0%
	4%
	12%
	3%
	6%
	3%
	27%
	4%

	6
	0%
	4%
	14%
	4%
	8%
	4%
	32%
	4%

	7
	0%
	4%
	18%
	4%
	8%
	4%
	34%
	5%

	8
	0%
	4%
	18%
	6%
	10%
	4%
	37%
	6%

	9
	0%
	6%
	18%
	7%
	11%
	7%
	46%
	7%

	10
	0%
	6%
	19%
	8%
	14%
	8%
	47%
	7%

	11
	0%
	7%
	20%
	8%
	15%
	8%
	48%
	9%

	12
	0%
	7%
	21%
	9%
	17%
	8%
	
	9%

	13
	4%
	8%
	21%
	9%
	17%
	11%
	
	9%

	14
	4%
	8%
	24%
	12%
	17%
	15%
	
	9%

	15
	4%
	11%
	26%
	13%
	18%
	15%
	
	10%

	16
	5%
	12%
	28%
	13%
	21%
	16%
	
	10%

	17
	7%
	13%
	30%
	13%
	22%
	17%
	
	14%

	18
	8%
	13%
	31%
	14%
	23%
	18%
	
	15%

	19
	8%
	13%
	32%
	15%
	27%
	19%
	
	19%

	20
	10%
	13%
	32%
	16%
	29%
	21%
	
	21%

	21
	15%
	13%
	33%
	17%
	29%
	21%
	
	21%

	22
	17%
	16%
	35%
	18%
	30%
	23%
	
	24%

	23
	17%
	17%
	35%
	19%
	32%
	24%
	
	25%

	24
	17%
	17%
	37%
	22%
	33%
	24%
	
	28%

	25
	18%
	19%
	38%
	22%
	36%
	26%
	
	29%

	26
	21%
	20%
	38%
	22%
	39%
	28%
	
	29%

	27
	23%
	21%
	39%
	22%
	40%
	30%
	
	29%

	28
	27%
	22%
	42%
	24%
	41%
	30%
	
	30%

	29
	29%
	23%
	42%
	31%
	45%
	31%
	
	30%

	30
	29%
	23%
	42%
	32%
	50%
	31%
	
	31%


表6 2024年12月不同整治比例统计结果

	管控比例
	整治比例
	工地数量
	占比

	全部管控
	覆盖及绿化比例100%
	711
	52%

	高比例管控
	覆盖及绿化比例在80%以上
	383
	28%

	中比例管控
	覆盖及绿化比例在80%-60%
	83
	6%

	低比例管控
	覆盖及绿化比例低于60%
	73
	5%

	无管控
	完全无覆盖及绿化
	0
	0%

	无需管控
	无裸土地
	119
	9%

	总计
	
	1369
	


7、 [bookmark: _Toc155990923][bookmark: _Toc32072]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暂无。
8、 作为推荐性标准或者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国内基于遥感技术监测裸地的相关研究及业务化运行尚不多见，国际上也没有对等研究案例，虽然在北京市已开展多年但裸地遥感监测体系仍需要不断完善，因此，拟将本指南暂定为试行。
建议后续持续跟踪北京市裸地遥感监测工作开展与数据应用情况，定期收集各方面应用中的意见反馈，适时修订本指南。
9、 实施标准的措施(市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实施标准的政策措施/宣贯培训/试点示范/监督检查/配套资金等)。
建议该指南发布后在北京市范围实施。由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推动指南的实施并组织标准宣贯与培训工作。由北京市生态环境局跟踪指南实施情况，对指南实施进行定期评估。 
关于标准宣贯与培训，建议：
（1）加强对生态环境管理相关方的培训和贯标。
加强对全市生态环境监测管理单位等一线人员的培训和贯标工作，依托本指南的技术要求开展裸地遥感监测，并核算整治比例进行评价，高效支撑扬尘污染防治。对生态环境监督和监察单位一线人员加强培训和宣贯，确保准确运用遥感监测结果开展执法监测，推动标准有效应用于生态环境管理。
（2）加强对工程/场站相关行业部门的宣贯。
不同的工程所属行业部门不同，各类施工工程、各类型场站所属的行业管理部门也需履行管理责任。对相关管理部门进行标准宣贯，掌握和应用遥感监测技术手段，支持其做好裸地扬尘管控工作等。
（3）强化工程/场站责任意识，充分发挥其能动性。
作为扬尘污染防治的主体，工程/场站应主动开展扬尘管控，缺少其主动实施和参与，裸地管控难以落到实处。本指南针对裸地遥感监测的工作程序、监测技术要点及监测结果应用进行了规定，适用于施工工程和场站的裸地管控。应对工程/场站进行法律法规和本指南的宣贯，增强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认知和能力，在施工经营过程中有裸地覆盖意识，主动落实裸地管控工作。
10、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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